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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是

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

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也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

完善功能配置、激发发展活力的实施性政策工具。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

干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和田

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的要求。立足“南疆地区生态

保育和国土安全保障区、“和墨洛昆”城镇圈重点支撑城市、新时代

兵地融合发展示范区、新能源和重点资源开发基地、昆仑山特种探险

与民俗风情旅游胜地“的城市发展定位，坚持“生态文明、以人为本、

传导落实、特色彰显”的规划原则，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特编制

《和田县新城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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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概述
01 指导思想

02 规划原则

03 规划范围

04 规划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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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第二次、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力

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高质量发展。紧紧抓住“一带一路”重大机遇，以先

进的理念、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和田市中心城区建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

田实践的新篇章。

01 指导思想

02 规划原则

生态文明原则

传导落实原则 特色彰显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严守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中三条控制线的管控要求，强化底线约

束，充分保护和利用现有的自然生态条件，

确保规划范围内生态安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原则和价值取向，

尊重人民意愿，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的人居环

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安全高效的市政

基础设施的需求，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有效落实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发

展定位、发展规模、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

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内容，并在用地布

局、功能组织、道路系统、景观环境等方面

进一步深化细化总体规划的相关内容。

深入剖析和田“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禀

赋的独特性，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坚持因地

制宜原则，系统挖掘和田市的特色资源要素，

并在用地规划与空间布局中实现对自然生态

的严格保护与科学合理利用。



和田县新城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I  公示稿1、规划概述

03 规划范围

和田县新城位于县域北部，北与兵团接壤，向西通过国道315连接墨玉县，

向东通过国道315与和田市相连，新城中心距西侧喀拉喀什河6公里，距东侧

玉龙喀什河6公里，位于两河中心。

和田县新城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为33.37平方公里，南至315国道、

北至渭河路、东到武夷山路、西到天山路（现状水渠东侧）单元内城镇开发边

界面积17.60平方公里，兵团用地8.23平方公里。



和田县新城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I  公示稿1、规划概述

借鉴相关经验，综合分析各省市已颁布的相关规则，建议结合15分钟生

活圈的面积大小，每个城镇单元的面积宜控制在5-7平方公里左右。将规划范

围内单元划分为综合服务、工业发展、居住生活3大类，共计5个单元，并进

行编号，每个单元管控面积约2-5公顷。

04 规划单元

单元名称：综合服务01单元
单元编号：653221010245500
单元范围：680.11公顷
单元人口：3.01万人

单元名称：综合服务03单元
单元编号：653221010245900
单元范围：762.97公顷
单元人口：4.37万人

单元名称：综合服务02单元
单元编号：653221010245700
单元范围：654.26公顷

单元名称：工业发展单元
单元编号：653221010245800
单元范围：645.85公顷
单元人口：1.89万人

单元名称：综合服务02单元
单元编号：653221010245600
单元范围：614.77公顷
单元人口：4.3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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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与规模
01 总体定位

02 发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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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上位规划定位传导，深化提出三示范、一先行、三中心

01 总体定位

发展定位

南疆地区兵地融合新示范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示范生态宜居新示范

和田地区“和墨洛昆”一体化先行区

和和同城副中心、科教中心、现代农业产业中心

核心功能

02 发展规模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面积约33.37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

地面积约17.60平方公里，占比52.74% ；非建设

用地面积15.77平方公里，占比47.26%。

科教之城

融合之城

活力之城 生态之城

宜居之城

游乐之城

红色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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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
01 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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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空间结构

一园：为和田县人民公园；

两环：依托城市水系建立生态休闲环；沿和田县新城外围建立绿洲田园环；

三心：科教服务中心、兵地融合发展中心、新城综合服务中心；

四轴：产教融合发展轴、兵地融合发展轴、产城协同发展轴、综合服务发展轴；

五区：包括科教研发区、融合示范区、产业集聚区、公服配套区及滨水活力区。

规划形成“一园、两环、三心、四轴、五区”

的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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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体系
01 公共服务设施

02 综合交通

03 蓝绿空间

04 市政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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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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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综合交通

规划建立“ 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级交通体系。以主干路构成“七

横七纵”的干路系。主干路是城市道路网的主骨架；次干路为功能片区内交通

服务；支路主要承担短距离交通，相当于居住区级道路。

• “七横”：从北至南分别为黄河路、问勇路、淮河路、长江路、珠江路、

海路及钱塘江路；

• “七纵”：由西到东为珠峰路、昆仑路、北京路、秦岭路、太行路、长白

山路及武夷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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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蓝绿空间

严格保护绿洲生态本底，留足生态空间，做好生态保育和生态隔离，注重

城市绿地系统和水系的相互连通，规划形成“一环、一核、两轴、两带、多点”

的开敞空间体系的蓝绿空间护格局。

• 一环：绿洲田园环；

• 一核：若海湖郊野公园；

• 两轴：为南北向的迎宾门户绿轴及生态文明绿轴；

• 两带：为东西向的运动休闲亲水带及核桃林绿化亲水带；

• 多点：多处县级、社区级公园绿地及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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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市政公用设施

统筹考量、完善提升

供水 排水 供电

通信 燃气 供热

环卫 管线综合 综合防灾

更新老旧设备，提升供水系统

的安全性、稳定性。高标准建

设安全供水管网系统。

规划以现状管网为基础，建设

完善的污水排除系统。划城区

排水体采用雨污合流制。

根据和田市规划人口规模、经

济发展策略及气候资源环境，

合理预测供电规模。

推进智慧城区建设，建成覆盖

完善、畅通便捷的信息网络。

科学进行通信负荷预测。

合理进行用气量预测前提下，

规划构建多源多向的天然气输

配系统。

老城区以街区式燃气锅炉房及

壁挂炉分户采暖为主，公共建

筑鼓励采用可再生能源采暖。

垃圾通过收集、转运后运往垃

圾处理厂集中处理。谁生产、

谁承担。

各专业管线按照一体布局、依

次布置、相互避让、经济可行

的原则进行布局。

强化洪涝风险管理，加强防洪

减灾薄弱环节建设，同时建设

海绵型城市公园和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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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管控
01 开发强度

02 建筑高度



和田县新城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I  公示稿5、镇区规划

01 开发强度

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使土地利用实现集约化、节约化，在开发强度上针

对不同用地类型和功能特点，对容积率进行控制，将规划用地开发强度划分五

个区间，分别为 0＜FAR≤1.0、 1.0＜FAR≤1.5 、1.5＜FAR≤2.0 、2.0＜

FAR≤2.5、 FAR＞2.5。

02 建筑高度

规划范围内建筑高度按照15米、24米、36米、50米、60米、80米进行

控制，少量地标建筑所在地块单独控制。形成总体上中高层为主，节点地块控

制高层地标建筑的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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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县新城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草案公示是为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空间规划的重大部署。为有效指导和田县新

城的开发建设，统筹安排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和各项建设，加强规

划管理，为开发建设提供依据。

为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按照规定现面向社会进行《规划》成果的

批前公示（本次成果仅为公示稿，一切将以最终批复成果为准）。

一、公示时间：自发布之日起30天

二、公众意见反馈途径

联系单位：和田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903-7881263

电子邮箱：29519592@qq.com

邮寄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和田县新城淮河路和田县行政

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田县自然资源局

备注：请在邮件名称或信封上标注“和田县新城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意见建议”字样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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